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
研究生学位论文（预答辩后修改版）修改说明
	学号
	
	研究生姓名
	
	攻读学位
	

	学位类型
	
	指导教师
	

	学位论文题目
	

	学位论文预答辩意见（请将预答辩意见书复印件作为修改说明附件一起提交给导师审阅）：
详见附件。

	根据预答辩委员会评审意见，修改及完善学位论文（预答辩后修改版）说明：



说明：1、本表一式一份，正反面打印，留存科研科；2、学位申请人在完成学位论文预答辩后、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统一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（第一阶段）之前填写；3、导师同意后，可以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统一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（第一阶段）；4、不够可以附页。
	根据预答辩委员会评审意见，修改及完善学位论文（预答辩后修改版）说明（续前页）：
学位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
签字日期：          

	导师意见（请导师对照学位论文预答辩意见书，仔细审阅该生学位论文（预答辩后修改版）后签署具体意见）：
导师签字：          
签字日期：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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